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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基本医保的主体作用健全职工大病风险分担机

制——基于江西省 2012 年职工医疗保险运行状况

董曙辉
*1

（江西省社会保险管理中心 南昌 330025）

【摘 要】：本文从大病的费用视角出发，对大病及风险进行定义，运用江西省 2012 年职工医疗保险运行数据，

推算出省职工大病风险费用线和个人大病风险自负能力线，量化出职工大病患者、大病费用的构成及分担状况，得

出了基本医保是职工大病风险分担主体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扩大和提高基本医保支付范围和封顶线，合并

实施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探索运用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购买大病保险，合理确定职工个人分担大病风险的责任，落

实各项医疗保障制度分担大病风险的责任，完善大病医疗救助和慈善救助制度，发挥基本医保的主体作用，建立健

全职工大病风险分担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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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工大病风险状况

1.1 职工大病风险的量化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大病”定义为：一个家庭强制性医疗支出大于或等于扣除基本生活费(食品支出)后家庭剩余收入的

40%，也称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换算成国内相应的统计指标，对城镇职工而言，当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达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时，就会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因此，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是职工个人大病风险费用自负能力线(以下简称个

人大病自负能力线)。

按 2012 年江西省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9860 元(为便于计算，以下按 2 万元取整)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际报销比例

75%(即个人自负比例为 25%，个人自负包括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和政策范围外个人自费，以下分别简称个人自负、个人

自付和个人自费)推算，省职工个人大病风险费用线=个人大病自负能力线÷个人自负比例＝2万元÷25%＝8 万元；基本医保统

筹基金可支付大病风险费用线=个人大病风险费用线×基本医保实际报销比例＝8 万元×75%=6 万元。即职工发生的总医疗费用

达到 8 万元以上或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达到 6 万元以上，职工个人就会面临大病风险。8 万元就是个人大病风险费用线，6万

元就是基本医保可支付大病风险费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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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职工大病风险的患者及费用

根据个人大病风险费用线，可以确定职工大病患者的构成(见表 1)。2012 年省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 546.76 万人，住院人

数 44.98 万人，住院率 8.23%，人均住院费用 12188 元，其中大病患者(指总医疗费用 8 万元以上的患者，为了便于分析，本文

大病患者只考虑住院大病患者，下同)5040 人，占参保人数的 0.092%，占住院人数的 1.12%；大病患者发生的总医疗费用 69046

万元，占住院患者总医疗费用的 12.59%，其中 8 万元以内的医疗费用 5040 人×8万元=40320 万元，8万元以上的医疗费用 69046

万元-40320 万元=28726 万元，分别占总医疗费用的 7.35%和 5.24%。以上分析表明，占总医疗费用 5.24%的 28726 万元的医疗费

用为职工个人大病风险费用线以上的医疗费用，即大病风险费用。

1.3 职工大病风险的分担

省职工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简称医保封顶线)为 6-10 万元(不同统筹地区的医保封顶线不同，江西省

规定 2013 年底前全省所有统筹地区都要调整到 10 万元，本文采用 10 万元)，按照 75%的实际报销比例计算，职工发生的总医疗

费用可以达到 10 万元÷75%=13.33 万元(为便于计算，以下按 13 万元取整)，即职工发生的总医疗费用在 13 万元以下，基本医

疗保险可以按政策规定支付。从表 1可以看出，江西省 2012 年大病患者 5040 人中，8-13 万元的大病患者为 3780 人，占大病患

者的比例为 75%，发生的总医疗费用为 43152 万元；13 万以上的大病患者 1260 人，其中医保封顶线以内的费用为 1260 人×13

万元=16380 万元。由此可以推算出大病患者发生的 69046 万元总医疗费用中，医保封顶线以内的费用为 43152 万元+16380 万元

=59532 万元，占大病患者总医疗费用的 86.22%。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江西省 75%的大病患者、86.22%的大病医疗费

用是由基本医保解决的，基本医保是职工大病风险的分担主体。

从全部住院患者及费用构成看，职工医保封顶线以内的患者 448602 人，占住院人数的 99.72%，发生的总医疗费用 522387

万元，占总医疗费用的 95.28%，人均住院费用 11645 元，基本医疗保险实际报销比例为 77.14%，人均个人自负 2662 元，个人

最高自负 2 万元，均控制在个人大病自负能力线范围内，没有出现大病风险或大病风险已经通过基本医保得到解决。超过医保

封顶线以上的患者，人均住院费用 205507 元，基本医疗保险实际报销比例为 48.66%，人均个人自负 105508 元，超过个人大病

自负能力线的 5.28 倍，这就是参加了基本医保的大病患者遇到的大病风险，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其他医疗保障去分担。

2 充分发挥基本医保分担大病风险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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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扩大和提高基本医保的支付范围和封顶线，增强基本医保化解大病风险的能力。适应医疗技术进步和疾病谱的变化，定

期调整基本医保用药和诊疗范围，将新的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

减轻职工自费负担。提高医保封顶线，按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要求，将职工医保封顶线提高到当地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

资的 6 倍左右，改变目前多数地方以绝对额确定封顶线的做法，将封顶线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挂钩，建立医保封顶线动态调整

机制，保障封顶线的正常增长。根据江西省 2012 年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 34055 元计算，如果职工医保封顶线可以提高到 34055

元×6≈20 万元，将解决 92.22%的患者、90.4%的大病医疗费用，分别比现行医保封顶线提高了 17.22 和 4.188 个百分点，基本

医保分担大病风险的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2.2 合并实施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尽快将大病保险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畴。党中央要求，把大病保险纳入全民医保的范围，

在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的同时，实现大病保险的全覆盖，从制度上筑牢、织密社会安全网，切实解决职工大病风险问题。

这表明，大病保险的性质已经从自愿参加的补充性医疗保险演变为强制参加的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大病保险也应由一项单独

的制度安排，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畴管理，条件成熟后与基本医保合并实施。在参保、筹资上，与基本医保同步参加、同步征

缴；在待遇支付上，取消大病保险封顶线，与定点医疗机构同步实现即时结算；在基金管理上，根据大病保险承办机构的不同，

可以与基本医保基金合并管理，也可以独立开户，单独建账。大病保险可以委托商业保险机构承办，由医保经办机构代表参保

人员以“大病”为标的，向商业保险机构投保，大病保险承担的医疗费用由商业保险机构支付；也可以由医保经办机构承办，

取消医保封顶线，将大病保险纳入基本医保统一管理，并逐步将两种制度合并为一种制度。

2.3 探索运用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购买大病保险，拓展基本医保分担大病风险的功能和绩效。个人账户设计的初衷是通过对职

工强制性储蓄达到分散其遇到大病风险时的个人负担问题。但从实施效果看，个人账户贬值和“滥用”等问题突出，就如何用

好用活个人账户，不少地方开展探索，如扩大个人账户使用范围，推进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等。浙江、江西等省借鉴新加坡做法，

允许职工从个人账户中拿出一定额度资金参加大病保险。在不另行增加筹资的情况下，为大病保险的开展找到了一条新路，不

仅放大了个人账户的功能，提高了个人账户基金使用效率，而且拓展了基本医保分担大病风险的功能和绩效。不考虑补充医疗

保险(包括单位(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和工会医疗互助保障，下同)和大病医疗救助支付，在医保封顶线为 6 万

元的情况下，职工遇到的大病风险为 28726 万元，只要每人从个人账户中拿出 28726 万元÷546.76 万人＝52.54 元；在医保封

顶线为 10 万元的情况下，职工遇到的大病风险为 9514 万元，只要每人从个人账户中拿出 9514 万元÷546.76 万人＝17.4 元，

建立大病保险，就可以基本解决职工的大病风险问题。

3 建立健全职工大病风险分担机制

3.1 加强个人大病自负能力分析，合理确定职工个人分担大病风险的责任。个人自负一定的医疗费用，既是个人责任，也是

防止医疗资源浪费，保障医疗保险绩效的一项基本措施。问题是怎么合理确定职工个人分担大病风险的责任？这就需要对职工

个人的大病自负能力进行分析。WHO 确定的大病个人自负能力线反映的是平均水平，实际个人大病自负能力差异是很大的，不同

收入状况的职工个人自负能力是不同的，职工个人收入越高，大病风险的个人自负能力越强，反之越弱。因此，应根据职工的

收入状况，对大病个人自负能力线进行细分，确定针对每一位职工的个性化的大病个人自负能力线。笔者认为，应该将目前个

人大病自负能力线与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挂钩，调整为与职工本人工资收入挂钩。2012 年江西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大体为

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的 50%，由此我们可以将大病个人自负能力线由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调整为职工本人年工资收入的 50%(可

取职工本人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的 50%)，实践中根据不同患者的收入状况，确定不同的大病个人自负能力线，让高收入者承担更

多的大病风险责任，尽可能地减轻真正受到大病严重威胁的中低收入者的大病风险责任。

3.2 厘清各项医疗保障制度的职能，落实各项制度分担大病风险的责任。从表 2 可以看出，大病风险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

用，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政策范围内 80% 左右的医疗费用、75% 左右的总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已按政

策规定支付。个人大病风险主要体现在个人自负上，当个人自负低于个人大病自负能力线时，职工个人不会出现大病风险，参

加了补充医疗保险或商业医疗保险的，可由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当个人自负高于个人大病自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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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时，参加了补充医疗保险或商业医疗保险的，先由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补偿后个人自负仍高于个

人大病自负能力线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部分由大病医疗救助给予补偿。必须的个人自费部分进入慈善救助。通过发挥各项

医疗保障制度的作用，建立健全职工大病风险分担机制，共同抵御大病风险。

3.3 完善大病医疗救助和慈善救助制度，为超过个人大病自负能力的患者提供最后的保障。大病医疗救助和慈善救助是化

解个人大病风险的“最后防线”，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等支付后，个人自负仍超过个人大病自负能力

线，由大病医疗救助和慈善救助解决。但我国目前大病医疗救助覆盖面窄，仅限为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和“三无”人员等困难

群体；救助水平低，大病医疗救助的封顶线大都只有 1 万元左右，而且还有病种限制。实践中，不能真正解决那些受到大病严

重威胁患者的医疗负担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加大政府对大病医疗救助的投入，打破大病医疗救助

的身份限制，扩大大病医疗救助的人员范围，将按身份确定大病救助对象转变为按个人大病自负能力确定大病医疗救助的对象，

取消大病医疗救助封顶线，真正让受到大病严重威胁的患者得到应有的大病医疗救助，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发展慈善事业，在大

病医疗救助的基础上，对政策范围外必须的个人自费费用，如器官源等进行慈善救助。通过完善大病医疗救助和慈善救助制度，

为超过个人大病自负能力的患者提供最后的保障。

一个可靠的社会保障制度有赖于一个正确可靠的基本方针。“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就是从医保改革的长期

实践中总结提炼出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医保建设之道，也是医保制度成长壮大之魂。这个方针的核心要义是“保基本”，

第一命题是“可持续”(只有“保基本”，才能“可持续”)。在一定意义上说，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就是坚持不懈地贯彻实施

好基本方针。只有坚持基本方针，“健全”才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只有坚持基本方针，人民才能获得更可靠的医疗保障。相

反，如果背离了这个方针，无论冠以多么诱人的名头，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健全”，而只能是瞎折腾，把“健全”引向歧途，

使人民的保障权益受损。

——摘自王东进《健全全民医保体系让人民获得更可靠的医疗保障》(《中国医疗保险》杂志 201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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